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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建立各機關、公立學校(以下簡稱各機關)規劃辦理員工福利措施及
    執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七點所定福利事項報院之準據，
    特訂定本原則。
二、各機關辦理之員工福利措施，除法規另有規定外，依本原則之規定。
三、本原則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（一）福利措施：指工作報酬以外，政府為安定員工生活，激勵工作士氣
      所提供之給與、照顧或服務措施。
（二）主管機關：指總統府、國家安全會議、中央一級、二級機關或相當
      二級機關之獨立機關、省政府、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
      會、縣（市）政府及縣（市）議會。
四、各機關推動員工福利措施，應配合政府政策、財政狀況及員工需求，
    於年度預算範圍內妥善規劃，並運用社會資源辦理。
        前項福利措施得由各機關自行規劃辦理、聯合其他機關、學校共
    同辦理或以委託方式辦理。
五、各機關編列預算辦理之員工福利措施，除行政院另有規定或下列情形
    外，均應報行政院核定：
（一）直轄市政府、縣(市)政府得配合高齡化、少子女化等政府政策，以
      自籌財源且不要求中央補助方式，辦理因地制宜之福利措施。但行
      政院已提供性質相當之福利措施，不得重複辦理。
（二）運用設施辦理之照顧或服務性福利措施。
        各機關得在行政院核定之福利措施適用對象、支給數額及實施期
    間等範圍內，視經費狀況及業務推動需要調整，無須再報行政院核定
    。
        以第一項第一款方式辦理者，應訂定實施計畫或相關規定送行政
    院備查；並應定期評估檢討其成效，以為續辦之依據。
        本原則生效前，各機關辦理之員工福利措施與第一項規定不符，
    惟當年度已編列相關預算經立法機關審議通過，得依原規劃措施辦理
    ；其後年度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。
六、各機關得視需要由機關內員工（機關已組織公務人員協會者，應包含
    其代表）組成福利措施推動小組（以下簡稱推動小組），並由機關首
    長指定一人擔任召集人；推動小組負責研擬福利措施、辦理方式、實
    施對象及經費運用等相關事宜。
        前項推動小組之任務、組成、運作及其他相關事項，由各機關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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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之。
        各主管機關得聯合所屬相關機關比照前二項規定統籌辦理員工福
    利措施推動事宜。
七、各機關推動之各項福利措施，須適時宣導，協助有需求之員工參考運
    用。
        各機關應鼓勵員工參與福利措施之規劃，於法令規範內發揮創意
    ，提升福利措施之辦理效益。
八、各機關得依相關法令規定提供或運用設施、建築物等公用空間，辦理
    員工福利措施。
九、主管機關得建立相關福利措施示範學習及觀摩交流機制，供所屬機關
    參考運用，並定期檢視調整。
十、各機關規劃辦理創新或具績效之福利措施，經各主管機關評選確具成
    效者，得以網路或適當方式公開及表揚。
        各機關規劃辦理前項福利措施著有績效者，得予行政獎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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